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原上訴字第54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雲杰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宋正一律師 (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0年度

原訴字第20號，中華民國111年2月17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緝字第1945號），提起上訴，本

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張雲杰係以實施詐術為手段，具有持續

性、牟利性及結構性之詐欺犯罪組織集團成員，於民國108

年10月間招攬陳慶隆、蕭博胤（所涉詐欺等部分，分別經臺

灣臺北地方法院以109年度審訴字第792號、110年度審簡字

第1332號判決確定），由被告擔任監督領款車手及自車手收

取贓款之工作；陳慶隆、蕭博胤則依被告指示提領被害人匯

入款項及將該贓款交付予被告。茲分述如下：

  ㈠被告前因故取得證人楊君正在和雲行動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和運公司）iRent APP之會員帳號及密碼，竟基於行

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明知其未經楊君正之同意，於108年1

0月4日14時18分許，在和運公司iRent APP電子契約書之承

租人簽名欄上，以電子簽名方式偽造「楊君正」簽名，以此

表彰係楊君正向和運公司申請租賃汽車，復於同日23時23分

許，以相同方式在電子契約書之承租人還車確認簽名欄偽造

「楊君正」簽名，以此方式表彰楊君正歸還車輛之意，而偽

造汽車出租單，致和運公司承辦人員陷於錯誤，誤信為楊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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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人承租車輛，且願意支付租賃汽車相關費用，而將車牌

號碼000-0000號租賃小客車（下稱本案車輛）交予被告使

用，足生損害於楊君正及和運公司。

  ㈡被告、陳慶隆、蕭博胤等3人夥同其他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

詐騙集團成年成員，共同基於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不正

方法取得他人金融帳戶洗錢之犯意聯絡，先由被告指示陳慶

隆取得人頭帳戶提款卡，再由該詐騙集團其他成年成員以解

除分期付款之詐騙方式，詐騙如附表所示之告訴人，致告訴

人等均陷於錯誤，匯款如附表所示之款項至本案帳戶（中華

郵政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下稱本案帳戶）後，由被

告將本案車輛交予陳慶隆，作為提領贓款代步使用，並由陳

慶隆駕駛本案車輛搭載蕭博胤，於如附表所示之提領時間、

地點，由蕭博胤持本案帳戶提款卡，將告訴人等所匯入之款

項提領一空，從中取得當日之報酬後，即交予陳慶隆轉交被

告。

　㈢因認被告就公訴意旨一㈠部分，涉犯刑法第216條、第220條

第2項、第210條之行使偽造準私文書、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

詐欺得利罪嫌；就公訴意旨一㈡部分，涉犯違反組織犯罪防

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刑法第339條之4第

1項第2款之加重詐欺取財罪及違反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1款、

第2款規定，而應依同法第14條第1項處罰之洗錢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而所謂認定犯罪事

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

言，該項證據自須適合於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始得採為斷

罪資料。且刑事訴訟上證明之資料，無論其為直接或間接證

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

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

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懷疑之存在，致使無從形成

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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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53年台上字第656號、2

9年上字第3105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意旨參照。次

按刑事訴訟法第161條已於91年2月8日修正公布，其第1項規

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

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

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

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

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

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例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上開詐欺等罪嫌，無非係以：㈠被告於

偵訊時之供述；㈡證人陳慶隆、蕭博胤、楊君正於偵查中之

證述；㈢證人即告訴人郭佩瑱、洪子涵、丁嘉慧於警詢中之

指述；㈣和雲行動服務股份有限公司汽車出租單、本案帳戶

之開戶資料及歷史交易明細、網路銀行匯款畫面及台新銀行

自動櫃員機交易明細、提款機監視錄影畫面光碟及翻拍照片

等件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固不爭執如附表各編號所示之告訴人等遭詐騙並匯

款，再由陳慶隆搭載蕭博胤在如附表各編號所示之時間、地

點提領各該款項之事實，惟堅詞否認有何偽造準私文書、加

重詐欺取財、參與犯罪組織及洗錢犯行，辯稱：我沒有使用

和運租車，也沒有在租車單上簽名，我認識陳慶隆，但不認

識蕭博胤，我從來沒有交付提款卡、金融帳戶給陳慶隆讓他

去領錢，也沒有向陳慶隆收取領來的錢，我也沒有在桃園地

檢開庭後把陳慶隆押走過等語；辯護人為其辯稱：被告有於

108年9、10月間借錢給陳慶隆新臺幣（下同）10萬元，陳慶

隆係為避免遭被告追討款項，才誣指被告犯罪，且陳慶隆前

曾告訴蕭博胤如果出事，就要推給案外人陳衍仲，可見詐騙

集團在被查獲時，為求減刑，往往有誣指他人犯罪之動機與

行為，被告並無上開犯行等語。

五、經查，如附表各編號所示之告訴人等，於附表各編號所示之

時間遭詐騙，分別匯款至本案帳戶等節，為被告所不爭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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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原審卷第78頁至第79頁），核與證人郭佩瑱、洪子涵、

丁嘉慧於警詢時之指述相符（見偵卷第87頁至第90頁、第10

5頁至第108頁、第119頁至第123頁），並有本案帳戶開戶資

料及歷史交易明細、洪子涵、丁嘉慧之網路銀行匯款畫面及

證人郭佩瑱之台新銀行自動櫃員機交易明細在卷可佐（見偵

卷第96頁至第97頁、第113頁、第135頁）。又本案車輛於10

8年10月4日14時18分許，經自稱「楊君正」之人借用，並在

和運公司iRent APP電子契約書之承租人簽名欄上，以電子

簽名方式簽署「楊君正」，復於同日23時23分許，歸還本案

車輛，並以相同方式在電子契約書之承租人還車確認簽名欄

簽署「楊君正」，此有本案車輛支付明細、iRent24小時自

助租車租賃契約及車輛詳細資料報表附卷可參（見偵卷第14

7頁至第157頁），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六、本案應予審究者厥為：被告是否未經楊君正之同意而偽造

「楊君正」之署名，向和運公司承租本案車輛，及被告是否

為陳慶隆、蕭博胤所加入詐欺集團之上手？

　㈠按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

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刑事訴訟法

第156條第2項定有明文。申言之，共犯之不利陳述具有雙重

意義，一方面係就自己犯罪之事實為自白，另方面則為對於

其他共犯之犯罪事實為陳述。於後者，基於該類陳述有因分

散風險利益、推諉卸責等誘因所生之虛偽蓋然性，因此，在

共犯事實範圍內，除應依人證之調查方式調查外，尤須有補

強證據擔保其真實性，其陳述始能成為對其他被告論處共犯

罪刑之證據。即使其中一名共同正犯之自白（即自己犯罪事

實）已經符合補強法則之規定，而予論處罪刑，仍不得僅以

該認罪被告自白之補強證據延伸作為認定否認犯罪之其他被

告有罪之依據，必須另有其他證據作為補強（最高法院109

年度台上字第5666號判決論旨參照）。所謂補強證據，係指

除該自白本身之外，其他足以證明該自白之犯罪事實確具有

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而言，雖所補強者，非以事實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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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必要，但亦須因補強證據之質量，與自白之相互利用，足

使犯罪事實獲得確信者，始足當之。至於共同正犯供述或證

詞前後次數多寡、內容是否一致、有無重大矛盾、指述堅決

與否及態度是否肯定，僅足為判斷其供述或證詞有否瑕疵及

該項陳述本身憑信性如何之參考，仍屬自白之範疇，而其與

他被告間之關係如何、彼此交往背景、有無重大恩怨糾葛等

情，既與所述他被告參與該共同犯罪之真實性判斷無涉，尚

不足藉以補強及擔保其自白為真實之證明力（最高法院110

年度台上字第1387號判決意旨參照）。再者，共犯之自白，

性質上既屬被告之自白，縱經轉換為證人而具結陳述，仍屬

不利己之陳述範疇，究非自白以外之其他必要證據，自不足

作為證明其所自白犯罪事實之補強證據（最高法院109年度

台上字第3009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經查，楊君正先於109年3月4日警詢時證稱：陳慶隆聯絡

我，問我方不方便去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下稱桃園地檢

署）門口載他回他家，於是我就開車去載陳慶隆，當時我看

到陳慶隆與張雲杰一前一後自地檢署走出來，我就讓陳慶隆

上我的車，並往回臺北的方向開，開了大約5分鐘，突然有

一台白色豐田的車和一台白色馬自達的車，一前一後包抄我

所駕的自小客車，並有約4個人拿刀要脅我與陳慶隆下車，

我和陳慶隆就被他們押到林口山區，張雲杰恐嚇要我與陳慶

隆簽署本票、現金保管條及借據（金額300萬）及影印我的

身分證，並要求我與陳慶隆要配合他提出的要求行動。後來

張雲杰要求我下載iRent APP，並要求以我本人的身分證字

號及他們提供的密碼在租車APP申辦帳號替他們租車，因此

就算我當時被羈押了，張雲杰仍可使用我的帳號密碼於APP

上租賃本案車輛等語（見偵卷第47頁至第49頁）；嗣於109

年4月28日檢察官偵訊時結稱：陳慶隆因為有案件在桃園地

檢署開庭，開庭完後我開車去桃園地檢署接陳慶隆，開到林

口山區時，被張雲杰的車子前後包夾把我們帶走，我們被矇

眼，不知道被帶到哪，出來才知道在山區，張雲杰脅迫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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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本票、現金保管條，我跟陳慶隆只好被迫各簽300萬元的

本票及現金保管條，他就用這些東西脅迫我們做事，不然說

會對我們家人不利，iRent帳號是他當時叫我們辦，讓他使

用的等語（見偵卷第278頁）。然查，衡諸一般生活常情，

遭人以車包夾圍堵並押簽本票之經驗應屬罕見，惟觀諸證人

楊君正前後所述，其關於是一離開桃園地檢署即被包夾，抑

或是從桃園地檢署開到林口才被包夾，是否有遭拿刀威脅，

是否有矇眼等節，前後所述均有未盡相符之瑕疵，是其有關

遭被告脅迫而交付身分證及提供iRent帳號密碼供被告承租

車輛之陳述是否可信，即非無瑕疵可指。

　㈢陳慶隆於109年4月14日檢察官偵訊時結證：我之前因為槍

砲，在桃園地檢署開庭，開完庭之後，楊君正來接我，我們

有在桃園地檢署外面遇到張雲杰，張雲杰就跟在我們後面，

並把我們攔下來，問我們能不能幫他一些事，然後我們的身

分證資料就被張雲杰拿走了，並且各逼著簽1張300萬的本

票，張雲杰恐嚇我們說，如果不幫他做事的話，他就會把本

票拿去法院裁定，要我們賠這筆錢，我們就開始幫張雲杰做

事了，本案車輛是張雲杰拿楊君正的證件去網路上租車的，

車租到後交給我，我才會在108年10月4日搭載蕭博胤去領錢

等語（見偵卷第251頁）；惟嗣於109年12月11日檢察官偵訊

時證稱：本案車輛是張雲杰交給我使用，租的時候是張雲杰

帶我去牽車的，當時車門已經開了，但是是我操作APP還車

的，我們當時是用楊君正的身分證和密碼租車的，因為我和

楊君正都有簽本票給張雲杰，上面都有身分證，我簽了100

萬或200萬的本票。我認為楊君正有同意讓我們用(身分證去

租車)，他自己也有以APP租車的方式，租其他車輛去使用，

楊君正在被警察抓之前同意的，他申請完後，把身分證跟密

碼交給我們，身分證我們早就知道了，108年10月4日我和蕭

博胤領完被害人的錢後，錢是交給張雲杰，我上面的收水只

有張雲杰，張雲杰說我有欠他錢，但我沒有欠他錢等語（見

偵緝卷第146頁至第147頁）；再於原審審理時更易前詞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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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我於地檢署檢察官前具結陳述，稱張雲杰把卡片給我，

我把卡片給蕭博胤，請他去領錢，領完之後給我，我再給張

雲杰，此部分陳述不是事實，我是拿錢給楊君正，我因為跟

張雲杰有金錢上糾紛，在偵查中挾怨報復，才會在具結後向

檢察官為虛偽陳述。車手蕭博胤領完錢後把錢給我，我再給

楊君正，是公司的人說要給楊君正，有交給我的部分，我都

是交給楊君正；本案車輛是用楊君正名字租的，但誰拿楊君

正的證件去租車的，我也不知道，我之前說是張雲杰拿楊君

正的證件去租車也是具結後為虛偽陳述。我真的有欠張雲杰

10萬元，所以我有簽本票給張雲杰，但這跟楊君正用他的身

分證租車沒有關係，我當時這樣講，是想推給張雲杰，我在

偵查中講的都是偽證；張雲杰沒有把我們押到林口山區簽本

票，沒有跟我們一起當車手或參與詐騙集團等語（見原審卷

第259頁至第266頁）。從而，陳慶隆就被告有無使用楊君正

之身分證租車、有無參與詐欺集團而向其收取詐欺款項，甚

而就自己有無積欠被告債務等節，均顯互相齟齬，反覆不

一，是陳慶隆前於檢察官偵訊時證述被告有參與本案犯行，

憑信性即屬薄弱，無法採取。揆諸上開說明，自難以陳慶隆

有瑕疵之陳述，遽為被告不利之認定。

　㈣再查，蕭博胤於檢察官偵訊時供稱：我不認識張雲杰，陳慶

隆是我去網咖的朋友介紹認識的，我從108年9月21日開始幫

陳慶隆領錢，108年10月4日晚上，我本來在中永和那邊領，

後來陳慶隆開車載我去萬華，叫我去領錢。當時車上還有蕭

宗靖，但蕭宗靖沒有領錢。領錢的密碼跟要領多少錢，都是

陳慶隆跟我講的，錢領完之後，陳慶隆會把車停在定點，不

會離我太遠，我領完錢就把錢跟卡片交給他等語（見偵卷第

298頁），然依蕭博胤之證述，僅可證明其係依陳慶隆之指

示提款，尚無法證明其提款之舉與被告有何關聯。復依和雲

行動服務股份有限公司汽車出租單上，「牌照號碼」欄所載

車號為000-0000號，「承租人姓名/共同承租人1」欄所載姓

名為楊君正，「承租人確認簽名」及「承租人簽名」欄所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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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亦為楊君正，此固有和雲行動服務股份有限公司汽車出

租單在卷可稽（見原審卷第49頁），惟參以陳慶隆於檢察官

偵訊時結證：是我操作APP去還車的，是用別人的身分證跟

密碼登入的，APP可以在很多手機上安裝，且同一帳號可以

在多部手機上使用等語（見偵卷第169頁）；復於原審審理

時證稱：本案車輛是用楊君正名字租的，誰拿楊君正的證件

去租車的，我也不知道，我手機APP打開就是楊君正的帳號

密碼，手機的APP都是我在操作，帳號、密碼，我跟楊君正

都會用，楊君正自己也會用那個帳號密碼租車等語（見原審

卷第262頁）；對照楊君正於檢察官偵訊時證稱：該汽車出

租單上，承租人簽名欄位不是我簽的等語（見偵卷第278

頁），可知和運公司之iRent應用程式，除辦理帳號、密碼

過程須提供駕照資料外，租用車輛流程中並無從查證、比對

實際簽立租車單據之人，是否即為申辦帳號之名義人，且任

何知曉帳號、密碼之人，均可能透過不同手機裝置，輸入帳

號、密碼而登入，並偽簽他人姓名以承租車輛，是亦難執此

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復通觀卷內所附之證據，均不能勾

稽、證明被告與本案詐欺集團具有何等關聯性，而蕭博胤之

證述，亦不足作為陳慶隆、楊君正前開證述之補強證據。

七、綜上所述，公訴人所舉證據，尚有合理之懷疑存在，無從說

服本院形成被告有罪之確信，原審認本件不能證明被告犯

罪，因而為被告無罪之諭知，尚無不合。檢察官仍執詞提起

上訴，惟並未提舉其他新事證以實其說，上訴為無理由，應

予駁回。

八、職權告發：

　　按公務員因執行職務知有犯罪嫌疑者，應為告發，刑事訴訟

法第241條定有明文。經查，陳慶隆於111年1月13日在原審

審理中供前具結，而就與被告被訴偽造文書、加重詐欺取

財、參與犯罪組織及洗錢犯行之有重要關係之事項，證述：

事實上把卡片交給我和我上繳車手所得之人都不是張雲杰，

我錢是交給楊君正，因為我和張雲杰有金錢上的糾紛，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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偵查中是挾怨報復，才會在具結後在偵查中向檢察官為虛偽

陳述等語（見原審卷第260頁至第261頁、第267頁），其上

開證述與其於檢察官偵查時供前具結而證述之內容迥異，足

見其就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為虛偽之陳述，似有涉犯刑法

第168條之偽證罪嫌，此部分應由檢察官另為適法之處理，

併此指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鄭東峯提起公訴，檢察官謝志明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8 　　月　　30　　日

                  刑事第二十庭  審判長法　官  張紹省

　　　　　　　　　　　　　　　　　　　法　官  吳祚丞

　　　　　　　　　　　　　　　　　　　法　官  蕭世昌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被告不得上訴。

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

狀，惟須受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限制。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

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

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

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

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

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

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

三、判決違背判例。

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至第379條、第393條第1款規定，於前項案件

之審理，不適用之。

                                      書記官　吳建甫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8 　　月　　30　　日

附表：
編號 告訴人 詐欺方式 匯款時間

(108年)

匯款金額 詐騙帳戶 提領時間

108年

提領地點 提領金額

（新臺幣）

卷證頁數

1 郭佩瑱 佯冒網購客服

人員、台新銀

行專員表示身

分 遭 盜 用 購

物，須依指示

至ATM提款機操

10月4日

18時49分許

1萬6,998元 中華郵政帳號0

00-0000000000

0000號帳戶

10月4日

19時2分許

臺北市○○區

○○路000號華

南銀行雙園分

行ATM提款機

2萬元 ⒈告訴人郭佩瑱之證述（偵卷第119至123頁）

⒉郭佩瑱之台新銀行自動櫃員機交易明細（偵

卷第135頁）

⒊郭佩瑱之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金華派

出所受理刑事案件報案三聯單、受理各類案

件紀錄表、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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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取消購買云

云。

錄表、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

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偵卷第124至128

頁、第133頁、第139頁）

⒋簡志遠之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之開戶資料

及歷史交易明細（偵卷第65至71頁、第77至

83頁）

⒌提款機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偵卷第73至76

頁）

10月4日

19時3分許

1萬2,700元

2 洪子涵 假稱購買商品

公司、銀行客

服人員，表示

需依指示操作

以解除付款訂

單。

10月4日

18時59分許

1萬3,013元 ⒈告訴人洪子涵之證述（偵卷第87至90頁）

⒉洪子涵之網路銀行匯款畫面（偵卷第96至97

頁）

⒊洪子涵之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重分局三重派

出所陳報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報案三

聯單、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

表、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

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及165專線協請金融

機構暫行圈存疑似詐欺款項通報單（偵卷第

85頁、第91至95頁、第99至101頁）

⒋簡志遠之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之開戶資料

及歷史交易明細（偵卷第65至71頁、第77至

83頁）

⒌提款機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偵卷第73至76

頁）

10月4日

19時01分許

2,020元

3 丁嘉慧 佯裝網購賣家

表示商品消費

資料誤植，須

依指示操作避

免信用卡遭盜

刷。

10月4日

19時14分許

1萬2,987元 10月4日

19時24分許

臺北市○○區

○○路00號全

家超商公園門

市ATM提款機

1萬3,000元 ⒈告訴人丁嘉慧之證述（偵卷第105至108頁）

⒉丁嘉慧之網路銀行匯款畫面（偵卷第113

頁）

⒊丁嘉慧之彰化縣警察局和美分局線西分駐所

陳報單、受理詐欺案件檢核表、受理各類案

件紀錄表、報案三聯單、內政部警政署反詐

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

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及刑

案紀錄表（偵卷第103至104頁、第109至111

頁、第114至117頁）

⒋簡志遠之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之開戶資料

及歷史交易明細（偵卷第65至71頁、第77至

83頁）

⒌提款機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偵卷第73至76

頁）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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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原上訴字第54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雲杰






選任辯護人  宋正一律師 (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0年度原訴字第20號，中華民國111年2月17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緝字第194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張雲杰係以實施詐術為手段，具有持續性、牟利性及結構性之詐欺犯罪組織集團成員，於民國108年10月間招攬陳慶隆、蕭博胤（所涉詐欺等部分，分別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109年度審訴字第792號、110年度審簡字第1332號判決確定），由被告擔任監督領款車手及自車手收取贓款之工作；陳慶隆、蕭博胤則依被告指示提領被害人匯入款項及將該贓款交付予被告。茲分述如下：
  ㈠被告前因故取得證人楊君正在和雲行動服務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和運公司）iRent APP之會員帳號及密碼，竟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明知其未經楊君正之同意，於108年10月4日14時18分許，在和運公司iRent APP電子契約書之承租人簽名欄上，以電子簽名方式偽造「楊君正」簽名，以此表彰係楊君正向和運公司申請租賃汽車，復於同日23時23分許，以相同方式在電子契約書之承租人還車確認簽名欄偽造「楊君正」簽名，以此方式表彰楊君正歸還車輛之意，而偽造汽車出租單，致和運公司承辦人員陷於錯誤，誤信為楊君正本人承租車輛，且願意支付租賃汽車相關費用，而將車牌號碼000-0000號租賃小客車（下稱本案車輛）交予被告使用，足生損害於楊君正及和運公司。
  ㈡被告、陳慶隆、蕭博胤等3人夥同其他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詐騙集團成年成員，共同基於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不正方法取得他人金融帳戶洗錢之犯意聯絡，先由被告指示陳慶隆取得人頭帳戶提款卡，再由該詐騙集團其他成年成員以解除分期付款之詐騙方式，詐騙如附表所示之告訴人，致告訴人等均陷於錯誤，匯款如附表所示之款項至本案帳戶（中華郵政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下稱本案帳戶）後，由被告將本案車輛交予陳慶隆，作為提領贓款代步使用，並由陳慶隆駕駛本案車輛搭載蕭博胤，於如附表所示之提領時間、地點，由蕭博胤持本案帳戶提款卡，將告訴人等所匯入之款項提領一空，從中取得當日之報酬後，即交予陳慶隆轉交被告。
　㈢因認被告就公訴意旨一㈠部分，涉犯刑法第216條、第220條第2項、第210條之行使偽造準私文書、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嫌；就公訴意旨一㈡部分，涉犯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加重詐欺取財罪及違反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1款、第2款規定，而應依同法第14條第1項處罰之洗錢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而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該項證據自須適合於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始得採為斷罪資料。且刑事訴訟上證明之資料，無論其為直接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懷疑之存在，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53年台上字第656號、29年上字第3105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意旨參照。次按刑事訴訟法第161條已於91年2月8日修正公布，其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例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上開詐欺等罪嫌，無非係以：㈠被告於偵訊時之供述；㈡證人陳慶隆、蕭博胤、楊君正於偵查中之證述；㈢證人即告訴人郭佩瑱、洪子涵、丁嘉慧於警詢中之指述；㈣和雲行動服務股份有限公司汽車出租單、本案帳戶之開戶資料及歷史交易明細、網路銀行匯款畫面及台新銀行自動櫃員機交易明細、提款機監視錄影畫面光碟及翻拍照片等件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固不爭執如附表各編號所示之告訴人等遭詐騙並匯款，再由陳慶隆搭載蕭博胤在如附表各編號所示之時間、地點提領各該款項之事實，惟堅詞否認有何偽造準私文書、加重詐欺取財、參與犯罪組織及洗錢犯行，辯稱：我沒有使用和運租車，也沒有在租車單上簽名，我認識陳慶隆，但不認識蕭博胤，我從來沒有交付提款卡、金融帳戶給陳慶隆讓他去領錢，也沒有向陳慶隆收取領來的錢，我也沒有在桃園地檢開庭後把陳慶隆押走過等語；辯護人為其辯稱：被告有於108年9、10月間借錢給陳慶隆新臺幣（下同）10萬元，陳慶隆係為避免遭被告追討款項，才誣指被告犯罪，且陳慶隆前曾告訴蕭博胤如果出事，就要推給案外人陳衍仲，可見詐騙集團在被查獲時，為求減刑，往往有誣指他人犯罪之動機與行為，被告並無上開犯行等語。
五、經查，如附表各編號所示之告訴人等，於附表各編號所示之時間遭詐騙，分別匯款至本案帳戶等節，為被告所不爭執（見原審卷第78頁至第79頁），核與證人郭佩瑱、洪子涵、丁嘉慧於警詢時之指述相符（見偵卷第87頁至第90頁、第105頁至第108頁、第119頁至第123頁），並有本案帳戶開戶資料及歷史交易明細、洪子涵、丁嘉慧之網路銀行匯款畫面及證人郭佩瑱之台新銀行自動櫃員機交易明細在卷可佐（見偵卷第96頁至第97頁、第113頁、第135頁）。又本案車輛於108年10月4日14時18分許，經自稱「楊君正」之人借用，並在和運公司iRent APP電子契約書之承租人簽名欄上，以電子簽名方式簽署「楊君正」，復於同日23時23分許，歸還本案車輛，並以相同方式在電子契約書之承租人還車確認簽名欄簽署「楊君正」，此有本案車輛支付明細、iRent24小時自助租車租賃契約及車輛詳細資料報表附卷可參（見偵卷第147頁至第157頁），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六、本案應予審究者厥為：被告是否未經楊君正之同意而偽造「楊君正」之署名，向和運公司承租本案車輛，及被告是否為陳慶隆、蕭博胤所加入詐欺集團之上手？
　㈠按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定有明文。申言之，共犯之不利陳述具有雙重意義，一方面係就自己犯罪之事實為自白，另方面則為對於其他共犯之犯罪事實為陳述。於後者，基於該類陳述有因分散風險利益、推諉卸責等誘因所生之虛偽蓋然性，因此，在共犯事實範圍內，除應依人證之調查方式調查外，尤須有補強證據擔保其真實性，其陳述始能成為對其他被告論處共犯罪刑之證據。即使其中一名共同正犯之自白（即自己犯罪事實）已經符合補強法則之規定，而予論處罪刑，仍不得僅以該認罪被告自白之補強證據延伸作為認定否認犯罪之其他被告有罪之依據，必須另有其他證據作為補強（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5666號判決論旨參照）。所謂補強證據，係指除該自白本身之外，其他足以證明該自白之犯罪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而言，雖所補強者，非以事實之全部為必要，但亦須因補強證據之質量，與自白之相互利用，足使犯罪事實獲得確信者，始足當之。至於共同正犯供述或證詞前後次數多寡、內容是否一致、有無重大矛盾、指述堅決與否及態度是否肯定，僅足為判斷其供述或證詞有否瑕疵及該項陳述本身憑信性如何之參考，仍屬自白之範疇，而其與他被告間之關係如何、彼此交往背景、有無重大恩怨糾葛等情，既與所述他被告參與該共同犯罪之真實性判斷無涉，尚不足藉以補強及擔保其自白為真實之證明力（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387號判決意旨參照）。再者，共犯之自白，性質上既屬被告之自白，縱經轉換為證人而具結陳述，仍屬不利己之陳述範疇，究非自白以外之其他必要證據，自不足作為證明其所自白犯罪事實之補強證據（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009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經查，楊君正先於109年3月4日警詢時證稱：陳慶隆聯絡我，問我方不方便去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下稱桃園地檢署）門口載他回他家，於是我就開車去載陳慶隆，當時我看到陳慶隆與張雲杰一前一後自地檢署走出來，我就讓陳慶隆上我的車，並往回臺北的方向開，開了大約5分鐘，突然有一台白色豐田的車和一台白色馬自達的車，一前一後包抄我所駕的自小客車，並有約4個人拿刀要脅我與陳慶隆下車，我和陳慶隆就被他們押到林口山區，張雲杰恐嚇要我與陳慶隆簽署本票、現金保管條及借據（金額300萬）及影印我的身分證，並要求我與陳慶隆要配合他提出的要求行動。後來張雲杰要求我下載iRent APP，並要求以我本人的身分證字號及他們提供的密碼在租車APP申辦帳號替他們租車，因此就算我當時被羈押了，張雲杰仍可使用我的帳號密碼於APP上租賃本案車輛等語（見偵卷第47頁至第49頁）；嗣於109年4月28日檢察官偵訊時結稱：陳慶隆因為有案件在桃園地檢署開庭，開庭完後我開車去桃園地檢署接陳慶隆，開到林口山區時，被張雲杰的車子前後包夾把我們帶走，我們被矇眼，不知道被帶到哪，出來才知道在山區，張雲杰脅迫我們簽本票、現金保管條，我跟陳慶隆只好被迫各簽300萬元的本票及現金保管條，他就用這些東西脅迫我們做事，不然說會對我們家人不利，iRent帳號是他當時叫我們辦，讓他使用的等語（見偵卷第278頁）。然查，衡諸一般生活常情，遭人以車包夾圍堵並押簽本票之經驗應屬罕見，惟觀諸證人楊君正前後所述，其關於是一離開桃園地檢署即被包夾，抑或是從桃園地檢署開到林口才被包夾，是否有遭拿刀威脅，是否有矇眼等節，前後所述均有未盡相符之瑕疵，是其有關遭被告脅迫而交付身分證及提供iRent帳號密碼供被告承租車輛之陳述是否可信，即非無瑕疵可指。
　㈢陳慶隆於109年4月14日檢察官偵訊時結證：我之前因為槍砲，在桃園地檢署開庭，開完庭之後，楊君正來接我，我們有在桃園地檢署外面遇到張雲杰，張雲杰就跟在我們後面，並把我們攔下來，問我們能不能幫他一些事，然後我們的身分證資料就被張雲杰拿走了，並且各逼著簽1張300萬的本票，張雲杰恐嚇我們說，如果不幫他做事的話，他就會把本票拿去法院裁定，要我們賠這筆錢，我們就開始幫張雲杰做事了，本案車輛是張雲杰拿楊君正的證件去網路上租車的，車租到後交給我，我才會在108年10月4日搭載蕭博胤去領錢等語（見偵卷第251頁）；惟嗣於109年12月11日檢察官偵訊時證稱：本案車輛是張雲杰交給我使用，租的時候是張雲杰帶我去牽車的，當時車門已經開了，但是是我操作APP還車的，我們當時是用楊君正的身分證和密碼租車的，因為我和楊君正都有簽本票給張雲杰，上面都有身分證，我簽了100萬或200萬的本票。我認為楊君正有同意讓我們用(身分證去租車)，他自己也有以APP租車的方式，租其他車輛去使用，楊君正在被警察抓之前同意的，他申請完後，把身分證跟密碼交給我們，身分證我們早就知道了，108年10月4日我和蕭博胤領完被害人的錢後，錢是交給張雲杰，我上面的收水只有張雲杰，張雲杰說我有欠他錢，但我沒有欠他錢等語（見偵緝卷第146頁至第147頁）；再於原審審理時更易前詞證稱：我於地檢署檢察官前具結陳述，稱張雲杰把卡片給我，我把卡片給蕭博胤，請他去領錢，領完之後給我，我再給張雲杰，此部分陳述不是事實，我是拿錢給楊君正，我因為跟張雲杰有金錢上糾紛，在偵查中挾怨報復，才會在具結後向檢察官為虛偽陳述。車手蕭博胤領完錢後把錢給我，我再給楊君正，是公司的人說要給楊君正，有交給我的部分，我都是交給楊君正；本案車輛是用楊君正名字租的，但誰拿楊君正的證件去租車的，我也不知道，我之前說是張雲杰拿楊君正的證件去租車也是具結後為虛偽陳述。我真的有欠張雲杰10萬元，所以我有簽本票給張雲杰，但這跟楊君正用他的身分證租車沒有關係，我當時這樣講，是想推給張雲杰，我在偵查中講的都是偽證；張雲杰沒有把我們押到林口山區簽本票，沒有跟我們一起當車手或參與詐騙集團等語（見原審卷第259頁至第266頁）。從而，陳慶隆就被告有無使用楊君正之身分證租車、有無參與詐欺集團而向其收取詐欺款項，甚而就自己有無積欠被告債務等節，均顯互相齟齬，反覆不一，是陳慶隆前於檢察官偵訊時證述被告有參與本案犯行，憑信性即屬薄弱，無法採取。揆諸上開說明，自難以陳慶隆有瑕疵之陳述，遽為被告不利之認定。
　㈣再查，蕭博胤於檢察官偵訊時供稱：我不認識張雲杰，陳慶隆是我去網咖的朋友介紹認識的，我從108年9月21日開始幫陳慶隆領錢，108年10月4日晚上，我本來在中永和那邊領，後來陳慶隆開車載我去萬華，叫我去領錢。當時車上還有蕭宗靖，但蕭宗靖沒有領錢。領錢的密碼跟要領多少錢，都是陳慶隆跟我講的，錢領完之後，陳慶隆會把車停在定點，不會離我太遠，我領完錢就把錢跟卡片交給他等語（見偵卷第298頁），然依蕭博胤之證述，僅可證明其係依陳慶隆之指示提款，尚無法證明其提款之舉與被告有何關聯。復依和雲行動服務股份有限公司汽車出租單上，「牌照號碼」欄所載車號為000-0000號，「承租人姓名/共同承租人1」欄所載姓名為楊君正，「承租人確認簽名」及「承租人簽名」欄所簽姓名亦為楊君正，此固有和雲行動服務股份有限公司汽車出租單在卷可稽（見原審卷第49頁），惟參以陳慶隆於檢察官偵訊時結證：是我操作APP去還車的，是用別人的身分證跟密碼登入的，APP可以在很多手機上安裝，且同一帳號可以在多部手機上使用等語（見偵卷第169頁）；復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本案車輛是用楊君正名字租的，誰拿楊君正的證件去租車的，我也不知道，我手機APP打開就是楊君正的帳號密碼，手機的APP都是我在操作，帳號、密碼，我跟楊君正都會用，楊君正自己也會用那個帳號密碼租車等語（見原審卷第262頁）；對照楊君正於檢察官偵訊時證稱：該汽車出租單上，承租人簽名欄位不是我簽的等語（見偵卷第278頁），可知和運公司之iRent應用程式，除辦理帳號、密碼過程須提供駕照資料外，租用車輛流程中並無從查證、比對實際簽立租車單據之人，是否即為申辦帳號之名義人，且任何知曉帳號、密碼之人，均可能透過不同手機裝置，輸入帳號、密碼而登入，並偽簽他人姓名以承租車輛，是亦難執此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復通觀卷內所附之證據，均不能勾稽、證明被告與本案詐欺集團具有何等關聯性，而蕭博胤之證述，亦不足作為陳慶隆、楊君正前開證述之補強證據。
七、綜上所述，公訴人所舉證據，尚有合理之懷疑存在，無從說服本院形成被告有罪之確信，原審認本件不能證明被告犯罪，因而為被告無罪之諭知，尚無不合。檢察官仍執詞提起上訴，惟並未提舉其他新事證以實其說，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職權告發：
　　按公務員因執行職務知有犯罪嫌疑者，應為告發，刑事訴訟法第241條定有明文。經查，陳慶隆於111年1月13日在原審審理中供前具結，而就與被告被訴偽造文書、加重詐欺取財、參與犯罪組織及洗錢犯行之有重要關係之事項，證述：事實上把卡片交給我和我上繳車手所得之人都不是張雲杰，我錢是交給楊君正，因為我和張雲杰有金錢上的糾紛，我在偵查中是挾怨報復，才會在具結後在偵查中向檢察官為虛偽陳述等語（見原審卷第260頁至第261頁、第267頁），其上開證述與其於檢察官偵查時供前具結而證述之內容迥異，足見其就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為虛偽之陳述，似有涉犯刑法第168條之偽證罪嫌，此部分應由檢察官另為適法之處理，併此指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鄭東峯提起公訴，檢察官謝志明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8 　　月　　30　　日
                  刑事第二十庭  審判長法　官  張紹省
　　　　　　　　　　　　　　　　　　　法　官  吳祚丞
　　　　　　　　　　　　　　　　　　　法　官  蕭世昌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被告不得上訴。
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惟須受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限制。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
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
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
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
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
三、判決違背判例。
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至第379條、第393條第1款規定，於前項案件
之審理，不適用之。
                                      書記官　吳建甫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8 　　月　　30　　日
附表：
		編號

		告訴人

		詐欺方式

		匯款時間
(108年)

		匯款金額

		詐騙帳戶

		提領時間
108年

		提領地點

		提領金額
（新臺幣）

		卷證頁數



		1

		郭佩瑱

		佯冒網購客服人員、台新銀行專員表示身分遭盜用購物，須依指示至ATM提款機操作取消購買云云。

		10月4日
18時49分許

		1萬6,998元

		中華郵政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10月4日
19時2分許

		臺北市○○區○○路000號華南銀行雙園分行ATM提款機

		2萬元

		⒈告訴人郭佩瑱之證述（偵卷第119至123頁）
⒉郭佩瑱之台新銀行自動櫃員機交易明細（偵卷第135頁）
⒊郭佩瑱之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金華派出所受理刑事案件報案三聯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偵卷第124至128頁、第133頁、第139頁）
⒋簡志遠之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之開戶資料及歷史交易明細（偵卷第65至71頁、第77至83頁）
⒌提款機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偵卷第73至76頁）



		


		


		


		


		


		


		10月4日
19時3分許

		


		1萬2,700元

		




		2

		洪子涵

		假稱購買商品公司、銀行客服人員，表示需依指示操作以解除付款訂單。

		10月4日
18時59分許

		1萬3,013元

		


		


		


		


		⒈告訴人洪子涵之證述（偵卷第87至90頁）
⒉洪子涵之網路銀行匯款畫面（偵卷第96至97頁）
⒊洪子涵之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重分局三重派出所陳報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報案三聯單、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及165專線協請金融機構暫行圈存疑似詐欺款項通報單（偵卷第85頁、第91至95頁、第99至101頁）
⒋簡志遠之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之開戶資料及歷史交易明細（偵卷第65至71頁、第77至83頁）
⒌提款機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偵卷第73至76頁）



		


		


		


		10月4日
19時01分許

		2,020元

		


		


		


		


		




		3

		丁嘉慧

		佯裝網購賣家表示商品消費資料誤植，須依指示操作避免信用卡遭盜刷。

		10月4日
19時14分許

		1萬2,987元

		


		10月4日
19時24分許

		臺北市○○區○○路00號全家超商公園門市ATM提款機

		1萬3,000元

		⒈告訴人丁嘉慧之證述（偵卷第105至108頁）
⒉丁嘉慧之網路銀行匯款畫面（偵卷第113頁）
⒊丁嘉慧之彰化縣警察局和美分局線西分駐所陳報單、受理詐欺案件檢核表、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報案三聯單、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及刑案紀錄表（偵卷第103至104頁、第109至111頁、第114至117頁）
⒋簡志遠之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之開戶資料及歷史交易明細（偵卷第65至71頁、第77至83頁）
⒌提款機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偵卷第73至76頁）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原上訴字第54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雲杰



選任辯護人  宋正一律師 (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0年度
原訴字第20號，中華民國111年2月17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緝字第1945號），提起上訴，本
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張雲杰係以實施詐術為手段，具有持續
    性、牟利性及結構性之詐欺犯罪組織集團成員，於民國108
    年10月間招攬陳慶隆、蕭博胤（所涉詐欺等部分，分別經臺
    灣臺北地方法院以109年度審訴字第792號、110年度審簡字
    第1332號判決確定），由被告擔任監督領款車手及自車手收
    取贓款之工作；陳慶隆、蕭博胤則依被告指示提領被害人匯
    入款項及將該贓款交付予被告。茲分述如下：
  ㈠被告前因故取得證人楊君正在和雲行動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和運公司）iRent APP之會員帳號及密碼，竟基於行使
    偽造私文書之犯意，明知其未經楊君正之同意，於108年10
    月4日14時18分許，在和運公司iRent APP電子契約書之承租
    人簽名欄上，以電子簽名方式偽造「楊君正」簽名，以此表
    彰係楊君正向和運公司申請租賃汽車，復於同日23時23分許
    ，以相同方式在電子契約書之承租人還車確認簽名欄偽造「
    楊君正」簽名，以此方式表彰楊君正歸還車輛之意，而偽造
    汽車出租單，致和運公司承辦人員陷於錯誤，誤信為楊君正
    本人承租車輛，且願意支付租賃汽車相關費用，而將車牌號
    碼000-0000號租賃小客車（下稱本案車輛）交予被告使用，
    足生損害於楊君正及和運公司。
  ㈡被告、陳慶隆、蕭博胤等3人夥同其他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詐
    騙集團成年成員，共同基於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不正方
    法取得他人金融帳戶洗錢之犯意聯絡，先由被告指示陳慶隆
    取得人頭帳戶提款卡，再由該詐騙集團其他成年成員以解除
    分期付款之詐騙方式，詐騙如附表所示之告訴人，致告訴人
    等均陷於錯誤，匯款如附表所示之款項至本案帳戶（中華郵
    政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下稱本案帳戶）後，由被告
    將本案車輛交予陳慶隆，作為提領贓款代步使用，並由陳慶
    隆駕駛本案車輛搭載蕭博胤，於如附表所示之提領時間、地
    點，由蕭博胤持本案帳戶提款卡，將告訴人等所匯入之款項
    提領一空，從中取得當日之報酬後，即交予陳慶隆轉交被告
    。
　㈢因認被告就公訴意旨一㈠部分，涉犯刑法第216條、第220條第
    2項、第210條之行使偽造準私文書、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
    欺得利罪嫌；就公訴意旨一㈡部分，涉犯違反組織犯罪防制
    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刑法第339條之4第1
    項第2款之加重詐欺取財罪及違反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1款、
    第2款規定，而應依同法第14條第1項處罰之洗錢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而所謂認定犯罪事
    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
    ，該項證據自須適合於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始得採為斷罪
    資料。且刑事訴訟上證明之資料，無論其為直接或間接證據
    ，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
    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
    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懷疑之存在，致使無從形成有
    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
    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53年台上字第656號、29
    年上字第3105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意旨參照。次按
    刑事訴訟法第161條已於91年2月8日修正公布，其第1項規定
    ：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
    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
    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
    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
    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
    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例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上開詐欺等罪嫌，無非係以：㈠被告於
    偵訊時之供述；㈡證人陳慶隆、蕭博胤、楊君正於偵查中之
    證述；㈢證人即告訴人郭佩瑱、洪子涵、丁嘉慧於警詢中之
    指述；㈣和雲行動服務股份有限公司汽車出租單、本案帳戶
    之開戶資料及歷史交易明細、網路銀行匯款畫面及台新銀行
    自動櫃員機交易明細、提款機監視錄影畫面光碟及翻拍照片
    等件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固不爭執如附表各編號所示之告訴人等遭詐騙並匯
    款，再由陳慶隆搭載蕭博胤在如附表各編號所示之時間、地
    點提領各該款項之事實，惟堅詞否認有何偽造準私文書、加
    重詐欺取財、參與犯罪組織及洗錢犯行，辯稱：我沒有使用
    和運租車，也沒有在租車單上簽名，我認識陳慶隆，但不認
    識蕭博胤，我從來沒有交付提款卡、金融帳戶給陳慶隆讓他
    去領錢，也沒有向陳慶隆收取領來的錢，我也沒有在桃園地
    檢開庭後把陳慶隆押走過等語；辯護人為其辯稱：被告有於
    108年9、10月間借錢給陳慶隆新臺幣（下同）10萬元，陳慶
    隆係為避免遭被告追討款項，才誣指被告犯罪，且陳慶隆前
    曾告訴蕭博胤如果出事，就要推給案外人陳衍仲，可見詐騙
    集團在被查獲時，為求減刑，往往有誣指他人犯罪之動機與
    行為，被告並無上開犯行等語。
五、經查，如附表各編號所示之告訴人等，於附表各編號所示之
    時間遭詐騙，分別匯款至本案帳戶等節，為被告所不爭執（
    見原審卷第78頁至第79頁），核與證人郭佩瑱、洪子涵、丁
    嘉慧於警詢時之指述相符（見偵卷第87頁至第90頁、第105
    頁至第108頁、第119頁至第123頁），並有本案帳戶開戶資
    料及歷史交易明細、洪子涵、丁嘉慧之網路銀行匯款畫面及
    證人郭佩瑱之台新銀行自動櫃員機交易明細在卷可佐（見偵
    卷第96頁至第97頁、第113頁、第135頁）。又本案車輛於10
    8年10月4日14時18分許，經自稱「楊君正」之人借用，並在
    和運公司iRent APP電子契約書之承租人簽名欄上，以電子
    簽名方式簽署「楊君正」，復於同日23時23分許，歸還本案
    車輛，並以相同方式在電子契約書之承租人還車確認簽名欄
    簽署「楊君正」，此有本案車輛支付明細、iRent24小時自
    助租車租賃契約及車輛詳細資料報表附卷可參（見偵卷第14
    7頁至第157頁），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六、本案應予審究者厥為：被告是否未經楊君正之同意而偽造「
    楊君正」之署名，向和運公司承租本案車輛，及被告是否為
    陳慶隆、蕭博胤所加入詐欺集團之上手？
　㈠按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
    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刑事訴訟法
    第156條第2項定有明文。申言之，共犯之不利陳述具有雙重
    意義，一方面係就自己犯罪之事實為自白，另方面則為對於
    其他共犯之犯罪事實為陳述。於後者，基於該類陳述有因分
    散風險利益、推諉卸責等誘因所生之虛偽蓋然性，因此，在
    共犯事實範圍內，除應依人證之調查方式調查外，尤須有補
    強證據擔保其真實性，其陳述始能成為對其他被告論處共犯
    罪刑之證據。即使其中一名共同正犯之自白（即自己犯罪事
    實）已經符合補強法則之規定，而予論處罪刑，仍不得僅以
    該認罪被告自白之補強證據延伸作為認定否認犯罪之其他被
    告有罪之依據，必須另有其他證據作為補強（最高法院109
    年度台上字第5666號判決論旨參照）。所謂補強證據，係指
    除該自白本身之外，其他足以證明該自白之犯罪事實確具有
    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而言，雖所補強者，非以事實之全部
    為必要，但亦須因補強證據之質量，與自白之相互利用，足
    使犯罪事實獲得確信者，始足當之。至於共同正犯供述或證
    詞前後次數多寡、內容是否一致、有無重大矛盾、指述堅決
    與否及態度是否肯定，僅足為判斷其供述或證詞有否瑕疵及
    該項陳述本身憑信性如何之參考，仍屬自白之範疇，而其與
    他被告間之關係如何、彼此交往背景、有無重大恩怨糾葛等
    情，既與所述他被告參與該共同犯罪之真實性判斷無涉，尚
    不足藉以補強及擔保其自白為真實之證明力（最高法院110
    年度台上字第1387號判決意旨參照）。再者，共犯之自白，
    性質上既屬被告之自白，縱經轉換為證人而具結陳述，仍屬
    不利己之陳述範疇，究非自白以外之其他必要證據，自不足
    作為證明其所自白犯罪事實之補強證據（最高法院109年度
    台上字第3009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經查，楊君正先於109年3月4日警詢時證稱：陳慶隆聯絡我，
    問我方不方便去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下稱桃園地檢署）門
    口載他回他家，於是我就開車去載陳慶隆，當時我看到陳慶
    隆與張雲杰一前一後自地檢署走出來，我就讓陳慶隆上我的
    車，並往回臺北的方向開，開了大約5分鐘，突然有一台白
    色豐田的車和一台白色馬自達的車，一前一後包抄我所駕的
    自小客車，並有約4個人拿刀要脅我與陳慶隆下車，我和陳
    慶隆就被他們押到林口山區，張雲杰恐嚇要我與陳慶隆簽署
    本票、現金保管條及借據（金額300萬）及影印我的身分證
    ，並要求我與陳慶隆要配合他提出的要求行動。後來張雲杰
    要求我下載iRent APP，並要求以我本人的身分證字號及他
    們提供的密碼在租車APP申辦帳號替他們租車，因此就算我
    當時被羈押了，張雲杰仍可使用我的帳號密碼於APP上租賃
    本案車輛等語（見偵卷第47頁至第49頁）；嗣於109年4月28
    日檢察官偵訊時結稱：陳慶隆因為有案件在桃園地檢署開庭
    ，開庭完後我開車去桃園地檢署接陳慶隆，開到林口山區時
    ，被張雲杰的車子前後包夾把我們帶走，我們被矇眼，不知
    道被帶到哪，出來才知道在山區，張雲杰脅迫我們簽本票、
    現金保管條，我跟陳慶隆只好被迫各簽300萬元的本票及現
    金保管條，他就用這些東西脅迫我們做事，不然說會對我們
    家人不利，iRent帳號是他當時叫我們辦，讓他使用的等語
    （見偵卷第278頁）。然查，衡諸一般生活常情，遭人以車
    包夾圍堵並押簽本票之經驗應屬罕見，惟觀諸證人楊君正前
    後所述，其關於是一離開桃園地檢署即被包夾，抑或是從桃
    園地檢署開到林口才被包夾，是否有遭拿刀威脅，是否有矇
    眼等節，前後所述均有未盡相符之瑕疵，是其有關遭被告脅
    迫而交付身分證及提供iRent帳號密碼供被告承租車輛之陳
    述是否可信，即非無瑕疵可指。
　㈢陳慶隆於109年4月14日檢察官偵訊時結證：我之前因為槍砲
    ，在桃園地檢署開庭，開完庭之後，楊君正來接我，我們有
    在桃園地檢署外面遇到張雲杰，張雲杰就跟在我們後面，並
    把我們攔下來，問我們能不能幫他一些事，然後我們的身分
    證資料就被張雲杰拿走了，並且各逼著簽1張300萬的本票，
    張雲杰恐嚇我們說，如果不幫他做事的話，他就會把本票拿
    去法院裁定，要我們賠這筆錢，我們就開始幫張雲杰做事了
    ，本案車輛是張雲杰拿楊君正的證件去網路上租車的，車租
    到後交給我，我才會在108年10月4日搭載蕭博胤去領錢等語
    （見偵卷第251頁）；惟嗣於109年12月11日檢察官偵訊時證
    稱：本案車輛是張雲杰交給我使用，租的時候是張雲杰帶我
    去牽車的，當時車門已經開了，但是是我操作APP還車的，
    我們當時是用楊君正的身分證和密碼租車的，因為我和楊君
    正都有簽本票給張雲杰，上面都有身分證，我簽了100萬或2
    00萬的本票。我認為楊君正有同意讓我們用(身分證去租車)
    ，他自己也有以APP租車的方式，租其他車輛去使用，楊君
    正在被警察抓之前同意的，他申請完後，把身分證跟密碼交
    給我們，身分證我們早就知道了，108年10月4日我和蕭博胤
    領完被害人的錢後，錢是交給張雲杰，我上面的收水只有張
    雲杰，張雲杰說我有欠他錢，但我沒有欠他錢等語（見偵緝
    卷第146頁至第147頁）；再於原審審理時更易前詞證稱：我
    於地檢署檢察官前具結陳述，稱張雲杰把卡片給我，我把卡
    片給蕭博胤，請他去領錢，領完之後給我，我再給張雲杰，
    此部分陳述不是事實，我是拿錢給楊君正，我因為跟張雲杰
    有金錢上糾紛，在偵查中挾怨報復，才會在具結後向檢察官
    為虛偽陳述。車手蕭博胤領完錢後把錢給我，我再給楊君正
    ，是公司的人說要給楊君正，有交給我的部分，我都是交給
    楊君正；本案車輛是用楊君正名字租的，但誰拿楊君正的證
    件去租車的，我也不知道，我之前說是張雲杰拿楊君正的證
    件去租車也是具結後為虛偽陳述。我真的有欠張雲杰10萬元
    ，所以我有簽本票給張雲杰，但這跟楊君正用他的身分證租
    車沒有關係，我當時這樣講，是想推給張雲杰，我在偵查中
    講的都是偽證；張雲杰沒有把我們押到林口山區簽本票，沒
    有跟我們一起當車手或參與詐騙集團等語（見原審卷第259
    頁至第266頁）。從而，陳慶隆就被告有無使用楊君正之身
    分證租車、有無參與詐欺集團而向其收取詐欺款項，甚而就
    自己有無積欠被告債務等節，均顯互相齟齬，反覆不一，是
    陳慶隆前於檢察官偵訊時證述被告有參與本案犯行，憑信性
    即屬薄弱，無法採取。揆諸上開說明，自難以陳慶隆有瑕疵
    之陳述，遽為被告不利之認定。
　㈣再查，蕭博胤於檢察官偵訊時供稱：我不認識張雲杰，陳慶
    隆是我去網咖的朋友介紹認識的，我從108年9月21日開始幫
    陳慶隆領錢，108年10月4日晚上，我本來在中永和那邊領，
    後來陳慶隆開車載我去萬華，叫我去領錢。當時車上還有蕭
    宗靖，但蕭宗靖沒有領錢。領錢的密碼跟要領多少錢，都是
    陳慶隆跟我講的，錢領完之後，陳慶隆會把車停在定點，不
    會離我太遠，我領完錢就把錢跟卡片交給他等語（見偵卷第
    298頁），然依蕭博胤之證述，僅可證明其係依陳慶隆之指
    示提款，尚無法證明其提款之舉與被告有何關聯。復依和雲
    行動服務股份有限公司汽車出租單上，「牌照號碼」欄所載
    車號為000-0000號，「承租人姓名/共同承租人1」欄所載姓
    名為楊君正，「承租人確認簽名」及「承租人簽名」欄所簽
    姓名亦為楊君正，此固有和雲行動服務股份有限公司汽車出
    租單在卷可稽（見原審卷第49頁），惟參以陳慶隆於檢察官
    偵訊時結證：是我操作APP去還車的，是用別人的身分證跟
    密碼登入的，APP可以在很多手機上安裝，且同一帳號可以
    在多部手機上使用等語（見偵卷第169頁）；復於原審審理
    時證稱：本案車輛是用楊君正名字租的，誰拿楊君正的證件
    去租車的，我也不知道，我手機APP打開就是楊君正的帳號
    密碼，手機的APP都是我在操作，帳號、密碼，我跟楊君正
    都會用，楊君正自己也會用那個帳號密碼租車等語（見原審
    卷第262頁）；對照楊君正於檢察官偵訊時證稱：該汽車出
    租單上，承租人簽名欄位不是我簽的等語（見偵卷第278頁
    ），可知和運公司之iRent應用程式，除辦理帳號、密碼過
    程須提供駕照資料外，租用車輛流程中並無從查證、比對實
    際簽立租車單據之人，是否即為申辦帳號之名義人，且任何
    知曉帳號、密碼之人，均可能透過不同手機裝置，輸入帳號
    、密碼而登入，並偽簽他人姓名以承租車輛，是亦難執此為
    不利於被告之認定。復通觀卷內所附之證據，均不能勾稽、
    證明被告與本案詐欺集團具有何等關聯性，而蕭博胤之證述
    ，亦不足作為陳慶隆、楊君正前開證述之補強證據。
七、綜上所述，公訴人所舉證據，尚有合理之懷疑存在，無從說
    服本院形成被告有罪之確信，原審認本件不能證明被告犯罪
    ，因而為被告無罪之諭知，尚無不合。檢察官仍執詞提起上
    訴，惟並未提舉其他新事證以實其說，上訴為無理由，應予
    駁回。
八、職權告發：
　　按公務員因執行職務知有犯罪嫌疑者，應為告發，刑事訴訟
    法第241條定有明文。經查，陳慶隆於111年1月13日在原審
    審理中供前具結，而就與被告被訴偽造文書、加重詐欺取財
    、參與犯罪組織及洗錢犯行之有重要關係之事項，證述：事
    實上把卡片交給我和我上繳車手所得之人都不是張雲杰，我
    錢是交給楊君正，因為我和張雲杰有金錢上的糾紛，我在偵
    查中是挾怨報復，才會在具結後在偵查中向檢察官為虛偽陳
    述等語（見原審卷第260頁至第261頁、第267頁），其上開
    證述與其於檢察官偵查時供前具結而證述之內容迥異，足見
    其就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為虛偽之陳述，似有涉犯刑法第
    168條之偽證罪嫌，此部分應由檢察官另為適法之處理，併
    此指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鄭東峯提起公訴，檢察官謝志明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8 　　月　　30　　日
                  刑事第二十庭  審判長法　官  張紹省
　　　　　　　　　　　　　　　　　　　法　官  吳祚丞
　　　　　　　　　　　　　　　　　　　法　官  蕭世昌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被告不得上訴。
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
狀，惟須受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限制。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
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
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
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
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
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
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
三、判決違背判例。
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至第379條、第393條第1款規定，於前項案件
之審理，不適用之。
                                      書記官　吳建甫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8 　　月　　30　　日
附表：
編號 告訴人 詐欺方式 匯款時間 (108年) 匯款金額 詐騙帳戶 提領時間 108年 提領地點 提領金額 （新臺幣） 卷證頁數 1 郭佩瑱 佯冒網購客服人員、台新銀行專員表示身分遭盜用購物，須依指示至ATM提款機操作取消購買云云。 10月4日 18時49分許 1萬6,998元 中華郵政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10月4日 19時2分許 臺北市○○區○○路000號華南銀行雙園分行ATM提款機 2萬元 ⒈告訴人郭佩瑱之證述（偵卷第119至123頁） ⒉郭佩瑱之台新銀行自動櫃員機交易明細（偵卷第135頁） ⒊郭佩瑱之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金華派出所受理刑事案件報案三聯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偵卷第124至128頁、第133頁、第139頁） ⒋簡志遠之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之開戶資料及歷史交易明細（偵卷第65至71頁、第77至83頁） ⒌提款機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偵卷第73至76頁）       10月4日 19時3分許  1萬2,700元  2 洪子涵 假稱購買商品公司、銀行客服人員，表示需依指示操作以解除付款訂單。 10月4日 18時59分許 1萬3,013元     ⒈告訴人洪子涵之證述（偵卷第87至90頁） ⒉洪子涵之網路銀行匯款畫面（偵卷第96至97頁） ⒊洪子涵之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重分局三重派出所陳報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報案三聯單、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及165專線協請金融機構暫行圈存疑似詐欺款項通報單（偵卷第85頁、第91至95頁、第99至101頁） ⒋簡志遠之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之開戶資料及歷史交易明細（偵卷第65至71頁、第77至83頁） ⒌提款機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偵卷第73至76頁）    10月4日 19時01分許 2,020元      3 丁嘉慧 佯裝網購賣家表示商品消費資料誤植，須依指示操作避免信用卡遭盜刷。 10月4日 19時14分許 1萬2,987元  10月4日 19時24分許 臺北市○○區○○路00號全家超商公園門市ATM提款機 1萬3,000元 ⒈告訴人丁嘉慧之證述（偵卷第105至108頁） ⒉丁嘉慧之網路銀行匯款畫面（偵卷第113頁） ⒊丁嘉慧之彰化縣警察局和美分局線西分駐所陳報單、受理詐欺案件檢核表、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報案三聯單、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及刑案紀錄表（偵卷第103至104頁、第109至111頁、第114至117頁） ⒋簡志遠之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之開戶資料及歷史交易明細（偵卷第65至71頁、第77至83頁） ⒌提款機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偵卷第73至76頁）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原上訴字第54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雲杰






選任辯護人  宋正一律師 (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0年度原訴字第20號，中華民國111年2月17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緝字第194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張雲杰係以實施詐術為手段，具有持續性、牟利性及結構性之詐欺犯罪組織集團成員，於民國108年10月間招攬陳慶隆、蕭博胤（所涉詐欺等部分，分別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109年度審訴字第792號、110年度審簡字第1332號判決確定），由被告擔任監督領款車手及自車手收取贓款之工作；陳慶隆、蕭博胤則依被告指示提領被害人匯入款項及將該贓款交付予被告。茲分述如下：
  ㈠被告前因故取得證人楊君正在和雲行動服務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和運公司）iRent APP之會員帳號及密碼，竟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明知其未經楊君正之同意，於108年10月4日14時18分許，在和運公司iRent APP電子契約書之承租人簽名欄上，以電子簽名方式偽造「楊君正」簽名，以此表彰係楊君正向和運公司申請租賃汽車，復於同日23時23分許，以相同方式在電子契約書之承租人還車確認簽名欄偽造「楊君正」簽名，以此方式表彰楊君正歸還車輛之意，而偽造汽車出租單，致和運公司承辦人員陷於錯誤，誤信為楊君正本人承租車輛，且願意支付租賃汽車相關費用，而將車牌號碼000-0000號租賃小客車（下稱本案車輛）交予被告使用，足生損害於楊君正及和運公司。
  ㈡被告、陳慶隆、蕭博胤等3人夥同其他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詐騙集團成年成員，共同基於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不正方法取得他人金融帳戶洗錢之犯意聯絡，先由被告指示陳慶隆取得人頭帳戶提款卡，再由該詐騙集團其他成年成員以解除分期付款之詐騙方式，詐騙如附表所示之告訴人，致告訴人等均陷於錯誤，匯款如附表所示之款項至本案帳戶（中華郵政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下稱本案帳戶）後，由被告將本案車輛交予陳慶隆，作為提領贓款代步使用，並由陳慶隆駕駛本案車輛搭載蕭博胤，於如附表所示之提領時間、地點，由蕭博胤持本案帳戶提款卡，將告訴人等所匯入之款項提領一空，從中取得當日之報酬後，即交予陳慶隆轉交被告。
　㈢因認被告就公訴意旨一㈠部分，涉犯刑法第216條、第220條第2項、第210條之行使偽造準私文書、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嫌；就公訴意旨一㈡部分，涉犯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加重詐欺取財罪及違反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1款、第2款規定，而應依同法第14條第1項處罰之洗錢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而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該項證據自須適合於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始得採為斷罪資料。且刑事訴訟上證明之資料，無論其為直接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懷疑之存在，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53年台上字第656號、29年上字第3105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意旨參照。次按刑事訴訟法第161條已於91年2月8日修正公布，其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例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上開詐欺等罪嫌，無非係以：㈠被告於偵訊時之供述；㈡證人陳慶隆、蕭博胤、楊君正於偵查中之證述；㈢證人即告訴人郭佩瑱、洪子涵、丁嘉慧於警詢中之指述；㈣和雲行動服務股份有限公司汽車出租單、本案帳戶之開戶資料及歷史交易明細、網路銀行匯款畫面及台新銀行自動櫃員機交易明細、提款機監視錄影畫面光碟及翻拍照片等件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固不爭執如附表各編號所示之告訴人等遭詐騙並匯款，再由陳慶隆搭載蕭博胤在如附表各編號所示之時間、地點提領各該款項之事實，惟堅詞否認有何偽造準私文書、加重詐欺取財、參與犯罪組織及洗錢犯行，辯稱：我沒有使用和運租車，也沒有在租車單上簽名，我認識陳慶隆，但不認識蕭博胤，我從來沒有交付提款卡、金融帳戶給陳慶隆讓他去領錢，也沒有向陳慶隆收取領來的錢，我也沒有在桃園地檢開庭後把陳慶隆押走過等語；辯護人為其辯稱：被告有於108年9、10月間借錢給陳慶隆新臺幣（下同）10萬元，陳慶隆係為避免遭被告追討款項，才誣指被告犯罪，且陳慶隆前曾告訴蕭博胤如果出事，就要推給案外人陳衍仲，可見詐騙集團在被查獲時，為求減刑，往往有誣指他人犯罪之動機與行為，被告並無上開犯行等語。
五、經查，如附表各編號所示之告訴人等，於附表各編號所示之時間遭詐騙，分別匯款至本案帳戶等節，為被告所不爭執（見原審卷第78頁至第79頁），核與證人郭佩瑱、洪子涵、丁嘉慧於警詢時之指述相符（見偵卷第87頁至第90頁、第105頁至第108頁、第119頁至第123頁），並有本案帳戶開戶資料及歷史交易明細、洪子涵、丁嘉慧之網路銀行匯款畫面及證人郭佩瑱之台新銀行自動櫃員機交易明細在卷可佐（見偵卷第96頁至第97頁、第113頁、第135頁）。又本案車輛於108年10月4日14時18分許，經自稱「楊君正」之人借用，並在和運公司iRent APP電子契約書之承租人簽名欄上，以電子簽名方式簽署「楊君正」，復於同日23時23分許，歸還本案車輛，並以相同方式在電子契約書之承租人還車確認簽名欄簽署「楊君正」，此有本案車輛支付明細、iRent24小時自助租車租賃契約及車輛詳細資料報表附卷可參（見偵卷第147頁至第157頁），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六、本案應予審究者厥為：被告是否未經楊君正之同意而偽造「楊君正」之署名，向和運公司承租本案車輛，及被告是否為陳慶隆、蕭博胤所加入詐欺集團之上手？
　㈠按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定有明文。申言之，共犯之不利陳述具有雙重意義，一方面係就自己犯罪之事實為自白，另方面則為對於其他共犯之犯罪事實為陳述。於後者，基於該類陳述有因分散風險利益、推諉卸責等誘因所生之虛偽蓋然性，因此，在共犯事實範圍內，除應依人證之調查方式調查外，尤須有補強證據擔保其真實性，其陳述始能成為對其他被告論處共犯罪刑之證據。即使其中一名共同正犯之自白（即自己犯罪事實）已經符合補強法則之規定，而予論處罪刑，仍不得僅以該認罪被告自白之補強證據延伸作為認定否認犯罪之其他被告有罪之依據，必須另有其他證據作為補強（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5666號判決論旨參照）。所謂補強證據，係指除該自白本身之外，其他足以證明該自白之犯罪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而言，雖所補強者，非以事實之全部為必要，但亦須因補強證據之質量，與自白之相互利用，足使犯罪事實獲得確信者，始足當之。至於共同正犯供述或證詞前後次數多寡、內容是否一致、有無重大矛盾、指述堅決與否及態度是否肯定，僅足為判斷其供述或證詞有否瑕疵及該項陳述本身憑信性如何之參考，仍屬自白之範疇，而其與他被告間之關係如何、彼此交往背景、有無重大恩怨糾葛等情，既與所述他被告參與該共同犯罪之真實性判斷無涉，尚不足藉以補強及擔保其自白為真實之證明力（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387號判決意旨參照）。再者，共犯之自白，性質上既屬被告之自白，縱經轉換為證人而具結陳述，仍屬不利己之陳述範疇，究非自白以外之其他必要證據，自不足作為證明其所自白犯罪事實之補強證據（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009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經查，楊君正先於109年3月4日警詢時證稱：陳慶隆聯絡我，問我方不方便去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下稱桃園地檢署）門口載他回他家，於是我就開車去載陳慶隆，當時我看到陳慶隆與張雲杰一前一後自地檢署走出來，我就讓陳慶隆上我的車，並往回臺北的方向開，開了大約5分鐘，突然有一台白色豐田的車和一台白色馬自達的車，一前一後包抄我所駕的自小客車，並有約4個人拿刀要脅我與陳慶隆下車，我和陳慶隆就被他們押到林口山區，張雲杰恐嚇要我與陳慶隆簽署本票、現金保管條及借據（金額300萬）及影印我的身分證，並要求我與陳慶隆要配合他提出的要求行動。後來張雲杰要求我下載iRent APP，並要求以我本人的身分證字號及他們提供的密碼在租車APP申辦帳號替他們租車，因此就算我當時被羈押了，張雲杰仍可使用我的帳號密碼於APP上租賃本案車輛等語（見偵卷第47頁至第49頁）；嗣於109年4月28日檢察官偵訊時結稱：陳慶隆因為有案件在桃園地檢署開庭，開庭完後我開車去桃園地檢署接陳慶隆，開到林口山區時，被張雲杰的車子前後包夾把我們帶走，我們被矇眼，不知道被帶到哪，出來才知道在山區，張雲杰脅迫我們簽本票、現金保管條，我跟陳慶隆只好被迫各簽300萬元的本票及現金保管條，他就用這些東西脅迫我們做事，不然說會對我們家人不利，iRent帳號是他當時叫我們辦，讓他使用的等語（見偵卷第278頁）。然查，衡諸一般生活常情，遭人以車包夾圍堵並押簽本票之經驗應屬罕見，惟觀諸證人楊君正前後所述，其關於是一離開桃園地檢署即被包夾，抑或是從桃園地檢署開到林口才被包夾，是否有遭拿刀威脅，是否有矇眼等節，前後所述均有未盡相符之瑕疵，是其有關遭被告脅迫而交付身分證及提供iRent帳號密碼供被告承租車輛之陳述是否可信，即非無瑕疵可指。
　㈢陳慶隆於109年4月14日檢察官偵訊時結證：我之前因為槍砲，在桃園地檢署開庭，開完庭之後，楊君正來接我，我們有在桃園地檢署外面遇到張雲杰，張雲杰就跟在我們後面，並把我們攔下來，問我們能不能幫他一些事，然後我們的身分證資料就被張雲杰拿走了，並且各逼著簽1張300萬的本票，張雲杰恐嚇我們說，如果不幫他做事的話，他就會把本票拿去法院裁定，要我們賠這筆錢，我們就開始幫張雲杰做事了，本案車輛是張雲杰拿楊君正的證件去網路上租車的，車租到後交給我，我才會在108年10月4日搭載蕭博胤去領錢等語（見偵卷第251頁）；惟嗣於109年12月11日檢察官偵訊時證稱：本案車輛是張雲杰交給我使用，租的時候是張雲杰帶我去牽車的，當時車門已經開了，但是是我操作APP還車的，我們當時是用楊君正的身分證和密碼租車的，因為我和楊君正都有簽本票給張雲杰，上面都有身分證，我簽了100萬或200萬的本票。我認為楊君正有同意讓我們用(身分證去租車)，他自己也有以APP租車的方式，租其他車輛去使用，楊君正在被警察抓之前同意的，他申請完後，把身分證跟密碼交給我們，身分證我們早就知道了，108年10月4日我和蕭博胤領完被害人的錢後，錢是交給張雲杰，我上面的收水只有張雲杰，張雲杰說我有欠他錢，但我沒有欠他錢等語（見偵緝卷第146頁至第147頁）；再於原審審理時更易前詞證稱：我於地檢署檢察官前具結陳述，稱張雲杰把卡片給我，我把卡片給蕭博胤，請他去領錢，領完之後給我，我再給張雲杰，此部分陳述不是事實，我是拿錢給楊君正，我因為跟張雲杰有金錢上糾紛，在偵查中挾怨報復，才會在具結後向檢察官為虛偽陳述。車手蕭博胤領完錢後把錢給我，我再給楊君正，是公司的人說要給楊君正，有交給我的部分，我都是交給楊君正；本案車輛是用楊君正名字租的，但誰拿楊君正的證件去租車的，我也不知道，我之前說是張雲杰拿楊君正的證件去租車也是具結後為虛偽陳述。我真的有欠張雲杰10萬元，所以我有簽本票給張雲杰，但這跟楊君正用他的身分證租車沒有關係，我當時這樣講，是想推給張雲杰，我在偵查中講的都是偽證；張雲杰沒有把我們押到林口山區簽本票，沒有跟我們一起當車手或參與詐騙集團等語（見原審卷第259頁至第266頁）。從而，陳慶隆就被告有無使用楊君正之身分證租車、有無參與詐欺集團而向其收取詐欺款項，甚而就自己有無積欠被告債務等節，均顯互相齟齬，反覆不一，是陳慶隆前於檢察官偵訊時證述被告有參與本案犯行，憑信性即屬薄弱，無法採取。揆諸上開說明，自難以陳慶隆有瑕疵之陳述，遽為被告不利之認定。
　㈣再查，蕭博胤於檢察官偵訊時供稱：我不認識張雲杰，陳慶隆是我去網咖的朋友介紹認識的，我從108年9月21日開始幫陳慶隆領錢，108年10月4日晚上，我本來在中永和那邊領，後來陳慶隆開車載我去萬華，叫我去領錢。當時車上還有蕭宗靖，但蕭宗靖沒有領錢。領錢的密碼跟要領多少錢，都是陳慶隆跟我講的，錢領完之後，陳慶隆會把車停在定點，不會離我太遠，我領完錢就把錢跟卡片交給他等語（見偵卷第298頁），然依蕭博胤之證述，僅可證明其係依陳慶隆之指示提款，尚無法證明其提款之舉與被告有何關聯。復依和雲行動服務股份有限公司汽車出租單上，「牌照號碼」欄所載車號為000-0000號，「承租人姓名/共同承租人1」欄所載姓名為楊君正，「承租人確認簽名」及「承租人簽名」欄所簽姓名亦為楊君正，此固有和雲行動服務股份有限公司汽車出租單在卷可稽（見原審卷第49頁），惟參以陳慶隆於檢察官偵訊時結證：是我操作APP去還車的，是用別人的身分證跟密碼登入的，APP可以在很多手機上安裝，且同一帳號可以在多部手機上使用等語（見偵卷第169頁）；復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本案車輛是用楊君正名字租的，誰拿楊君正的證件去租車的，我也不知道，我手機APP打開就是楊君正的帳號密碼，手機的APP都是我在操作，帳號、密碼，我跟楊君正都會用，楊君正自己也會用那個帳號密碼租車等語（見原審卷第262頁）；對照楊君正於檢察官偵訊時證稱：該汽車出租單上，承租人簽名欄位不是我簽的等語（見偵卷第278頁），可知和運公司之iRent應用程式，除辦理帳號、密碼過程須提供駕照資料外，租用車輛流程中並無從查證、比對實際簽立租車單據之人，是否即為申辦帳號之名義人，且任何知曉帳號、密碼之人，均可能透過不同手機裝置，輸入帳號、密碼而登入，並偽簽他人姓名以承租車輛，是亦難執此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復通觀卷內所附之證據，均不能勾稽、證明被告與本案詐欺集團具有何等關聯性，而蕭博胤之證述，亦不足作為陳慶隆、楊君正前開證述之補強證據。
七、綜上所述，公訴人所舉證據，尚有合理之懷疑存在，無從說服本院形成被告有罪之確信，原審認本件不能證明被告犯罪，因而為被告無罪之諭知，尚無不合。檢察官仍執詞提起上訴，惟並未提舉其他新事證以實其說，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職權告發：
　　按公務員因執行職務知有犯罪嫌疑者，應為告發，刑事訴訟法第241條定有明文。經查，陳慶隆於111年1月13日在原審審理中供前具結，而就與被告被訴偽造文書、加重詐欺取財、參與犯罪組織及洗錢犯行之有重要關係之事項，證述：事實上把卡片交給我和我上繳車手所得之人都不是張雲杰，我錢是交給楊君正，因為我和張雲杰有金錢上的糾紛，我在偵查中是挾怨報復，才會在具結後在偵查中向檢察官為虛偽陳述等語（見原審卷第260頁至第261頁、第267頁），其上開證述與其於檢察官偵查時供前具結而證述之內容迥異，足見其就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為虛偽之陳述，似有涉犯刑法第168條之偽證罪嫌，此部分應由檢察官另為適法之處理，併此指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鄭東峯提起公訴，檢察官謝志明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8 　　月　　30　　日
                  刑事第二十庭  審判長法　官  張紹省
　　　　　　　　　　　　　　　　　　　法　官  吳祚丞
　　　　　　　　　　　　　　　　　　　法　官  蕭世昌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被告不得上訴。
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惟須受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限制。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
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
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
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
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
三、判決違背判例。
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至第379條、第393條第1款規定，於前項案件
之審理，不適用之。
                                      書記官　吳建甫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8 　　月　　30　　日
附表：
		編號

		告訴人

		詐欺方式

		匯款時間
(108年)

		匯款金額

		詐騙帳戶

		提領時間
108年

		提領地點

		提領金額
（新臺幣）

		卷證頁數



		1

		郭佩瑱

		佯冒網購客服人員、台新銀行專員表示身分遭盜用購物，須依指示至ATM提款機操作取消購買云云。

		10月4日
18時49分許

		1萬6,998元

		中華郵政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10月4日
19時2分許

		臺北市○○區○○路000號華南銀行雙園分行ATM提款機

		2萬元

		⒈告訴人郭佩瑱之證述（偵卷第119至123頁）
⒉郭佩瑱之台新銀行自動櫃員機交易明細（偵卷第135頁）
⒊郭佩瑱之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金華派出所受理刑事案件報案三聯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偵卷第124至128頁、第133頁、第139頁）
⒋簡志遠之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之開戶資料及歷史交易明細（偵卷第65至71頁、第77至83頁）
⒌提款機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偵卷第73至76頁）



		


		


		


		


		


		


		10月4日
19時3分許

		


		1萬2,700元

		




		2

		洪子涵

		假稱購買商品公司、銀行客服人員，表示需依指示操作以解除付款訂單。

		10月4日
18時59分許

		1萬3,013元

		


		


		


		


		⒈告訴人洪子涵之證述（偵卷第87至90頁）
⒉洪子涵之網路銀行匯款畫面（偵卷第96至97頁）
⒊洪子涵之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重分局三重派出所陳報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報案三聯單、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及165專線協請金融機構暫行圈存疑似詐欺款項通報單（偵卷第85頁、第91至95頁、第99至101頁）
⒋簡志遠之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之開戶資料及歷史交易明細（偵卷第65至71頁、第77至83頁）
⒌提款機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偵卷第73至76頁）



		


		


		


		10月4日
19時01分許

		2,020元

		


		


		


		


		




		3

		丁嘉慧

		佯裝網購賣家表示商品消費資料誤植，須依指示操作避免信用卡遭盜刷。

		10月4日
19時14分許

		1萬2,987元

		


		10月4日
19時24分許

		臺北市○○區○○路00號全家超商公園門市ATM提款機

		1萬3,000元

		⒈告訴人丁嘉慧之證述（偵卷第105至108頁）
⒉丁嘉慧之網路銀行匯款畫面（偵卷第113頁）
⒊丁嘉慧之彰化縣警察局和美分局線西分駐所陳報單、受理詐欺案件檢核表、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報案三聯單、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及刑案紀錄表（偵卷第103至104頁、第109至111頁、第114至117頁）
⒋簡志遠之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之開戶資料及歷史交易明細（偵卷第65至71頁、第77至83頁）
⒌提款機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偵卷第73至76頁）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原上訴字第54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雲杰



選任辯護人  宋正一律師 (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0年度原訴字第20號，中華民國111年2月17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緝字第194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張雲杰係以實施詐術為手段，具有持續性、牟利性及結構性之詐欺犯罪組織集團成員，於民國108年10月間招攬陳慶隆、蕭博胤（所涉詐欺等部分，分別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109年度審訴字第792號、110年度審簡字第1332號判決確定），由被告擔任監督領款車手及自車手收取贓款之工作；陳慶隆、蕭博胤則依被告指示提領被害人匯入款項及將該贓款交付予被告。茲分述如下：
  ㈠被告前因故取得證人楊君正在和雲行動服務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和運公司）iRent APP之會員帳號及密碼，竟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明知其未經楊君正之同意，於108年10月4日14時18分許，在和運公司iRent APP電子契約書之承租人簽名欄上，以電子簽名方式偽造「楊君正」簽名，以此表彰係楊君正向和運公司申請租賃汽車，復於同日23時23分許，以相同方式在電子契約書之承租人還車確認簽名欄偽造「楊君正」簽名，以此方式表彰楊君正歸還車輛之意，而偽造汽車出租單，致和運公司承辦人員陷於錯誤，誤信為楊君正本人承租車輛，且願意支付租賃汽車相關費用，而將車牌號碼000-0000號租賃小客車（下稱本案車輛）交予被告使用，足生損害於楊君正及和運公司。
  ㈡被告、陳慶隆、蕭博胤等3人夥同其他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詐騙集團成年成員，共同基於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不正方法取得他人金融帳戶洗錢之犯意聯絡，先由被告指示陳慶隆取得人頭帳戶提款卡，再由該詐騙集團其他成年成員以解除分期付款之詐騙方式，詐騙如附表所示之告訴人，致告訴人等均陷於錯誤，匯款如附表所示之款項至本案帳戶（中華郵政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下稱本案帳戶）後，由被告將本案車輛交予陳慶隆，作為提領贓款代步使用，並由陳慶隆駕駛本案車輛搭載蕭博胤，於如附表所示之提領時間、地點，由蕭博胤持本案帳戶提款卡，將告訴人等所匯入之款項提領一空，從中取得當日之報酬後，即交予陳慶隆轉交被告。
　㈢因認被告就公訴意旨一㈠部分，涉犯刑法第216條、第220條第2項、第210條之行使偽造準私文書、刑法第339條第2項之詐欺得利罪嫌；就公訴意旨一㈡部分，涉犯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加重詐欺取財罪及違反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1款、第2款規定，而應依同法第14條第1項處罰之洗錢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而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該項證據自須適合於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始得採為斷罪資料。且刑事訴訟上證明之資料，無論其為直接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懷疑之存在，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53年台上字第656號、29年上字第3105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意旨參照。次按刑事訴訟法第161條已於91年2月8日修正公布，其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例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上開詐欺等罪嫌，無非係以：㈠被告於偵訊時之供述；㈡證人陳慶隆、蕭博胤、楊君正於偵查中之證述；㈢證人即告訴人郭佩瑱、洪子涵、丁嘉慧於警詢中之指述；㈣和雲行動服務股份有限公司汽車出租單、本案帳戶之開戶資料及歷史交易明細、網路銀行匯款畫面及台新銀行自動櫃員機交易明細、提款機監視錄影畫面光碟及翻拍照片等件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固不爭執如附表各編號所示之告訴人等遭詐騙並匯款，再由陳慶隆搭載蕭博胤在如附表各編號所示之時間、地點提領各該款項之事實，惟堅詞否認有何偽造準私文書、加重詐欺取財、參與犯罪組織及洗錢犯行，辯稱：我沒有使用和運租車，也沒有在租車單上簽名，我認識陳慶隆，但不認識蕭博胤，我從來沒有交付提款卡、金融帳戶給陳慶隆讓他去領錢，也沒有向陳慶隆收取領來的錢，我也沒有在桃園地檢開庭後把陳慶隆押走過等語；辯護人為其辯稱：被告有於108年9、10月間借錢給陳慶隆新臺幣（下同）10萬元，陳慶隆係為避免遭被告追討款項，才誣指被告犯罪，且陳慶隆前曾告訴蕭博胤如果出事，就要推給案外人陳衍仲，可見詐騙集團在被查獲時，為求減刑，往往有誣指他人犯罪之動機與行為，被告並無上開犯行等語。
五、經查，如附表各編號所示之告訴人等，於附表各編號所示之時間遭詐騙，分別匯款至本案帳戶等節，為被告所不爭執（見原審卷第78頁至第79頁），核與證人郭佩瑱、洪子涵、丁嘉慧於警詢時之指述相符（見偵卷第87頁至第90頁、第105頁至第108頁、第119頁至第123頁），並有本案帳戶開戶資料及歷史交易明細、洪子涵、丁嘉慧之網路銀行匯款畫面及證人郭佩瑱之台新銀行自動櫃員機交易明細在卷可佐（見偵卷第96頁至第97頁、第113頁、第135頁）。又本案車輛於108年10月4日14時18分許，經自稱「楊君正」之人借用，並在和運公司iRent APP電子契約書之承租人簽名欄上，以電子簽名方式簽署「楊君正」，復於同日23時23分許，歸還本案車輛，並以相同方式在電子契約書之承租人還車確認簽名欄簽署「楊君正」，此有本案車輛支付明細、iRent24小時自助租車租賃契約及車輛詳細資料報表附卷可參（見偵卷第147頁至第157頁），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六、本案應予審究者厥為：被告是否未經楊君正之同意而偽造「楊君正」之署名，向和運公司承租本案車輛，及被告是否為陳慶隆、蕭博胤所加入詐欺集團之上手？
　㈠按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定有明文。申言之，共犯之不利陳述具有雙重意義，一方面係就自己犯罪之事實為自白，另方面則為對於其他共犯之犯罪事實為陳述。於後者，基於該類陳述有因分散風險利益、推諉卸責等誘因所生之虛偽蓋然性，因此，在共犯事實範圍內，除應依人證之調查方式調查外，尤須有補強證據擔保其真實性，其陳述始能成為對其他被告論處共犯罪刑之證據。即使其中一名共同正犯之自白（即自己犯罪事實）已經符合補強法則之規定，而予論處罪刑，仍不得僅以該認罪被告自白之補強證據延伸作為認定否認犯罪之其他被告有罪之依據，必須另有其他證據作為補強（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5666號判決論旨參照）。所謂補強證據，係指除該自白本身之外，其他足以證明該自白之犯罪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而言，雖所補強者，非以事實之全部為必要，但亦須因補強證據之質量，與自白之相互利用，足使犯罪事實獲得確信者，始足當之。至於共同正犯供述或證詞前後次數多寡、內容是否一致、有無重大矛盾、指述堅決與否及態度是否肯定，僅足為判斷其供述或證詞有否瑕疵及該項陳述本身憑信性如何之參考，仍屬自白之範疇，而其與他被告間之關係如何、彼此交往背景、有無重大恩怨糾葛等情，既與所述他被告參與該共同犯罪之真實性判斷無涉，尚不足藉以補強及擔保其自白為真實之證明力（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387號判決意旨參照）。再者，共犯之自白，性質上既屬被告之自白，縱經轉換為證人而具結陳述，仍屬不利己之陳述範疇，究非自白以外之其他必要證據，自不足作為證明其所自白犯罪事實之補強證據（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009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經查，楊君正先於109年3月4日警詢時證稱：陳慶隆聯絡我，問我方不方便去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下稱桃園地檢署）門口載他回他家，於是我就開車去載陳慶隆，當時我看到陳慶隆與張雲杰一前一後自地檢署走出來，我就讓陳慶隆上我的車，並往回臺北的方向開，開了大約5分鐘，突然有一台白色豐田的車和一台白色馬自達的車，一前一後包抄我所駕的自小客車，並有約4個人拿刀要脅我與陳慶隆下車，我和陳慶隆就被他們押到林口山區，張雲杰恐嚇要我與陳慶隆簽署本票、現金保管條及借據（金額300萬）及影印我的身分證，並要求我與陳慶隆要配合他提出的要求行動。後來張雲杰要求我下載iRent APP，並要求以我本人的身分證字號及他們提供的密碼在租車APP申辦帳號替他們租車，因此就算我當時被羈押了，張雲杰仍可使用我的帳號密碼於APP上租賃本案車輛等語（見偵卷第47頁至第49頁）；嗣於109年4月28日檢察官偵訊時結稱：陳慶隆因為有案件在桃園地檢署開庭，開庭完後我開車去桃園地檢署接陳慶隆，開到林口山區時，被張雲杰的車子前後包夾把我們帶走，我們被矇眼，不知道被帶到哪，出來才知道在山區，張雲杰脅迫我們簽本票、現金保管條，我跟陳慶隆只好被迫各簽300萬元的本票及現金保管條，他就用這些東西脅迫我們做事，不然說會對我們家人不利，iRent帳號是他當時叫我們辦，讓他使用的等語（見偵卷第278頁）。然查，衡諸一般生活常情，遭人以車包夾圍堵並押簽本票之經驗應屬罕見，惟觀諸證人楊君正前後所述，其關於是一離開桃園地檢署即被包夾，抑或是從桃園地檢署開到林口才被包夾，是否有遭拿刀威脅，是否有矇眼等節，前後所述均有未盡相符之瑕疵，是其有關遭被告脅迫而交付身分證及提供iRent帳號密碼供被告承租車輛之陳述是否可信，即非無瑕疵可指。
　㈢陳慶隆於109年4月14日檢察官偵訊時結證：我之前因為槍砲，在桃園地檢署開庭，開完庭之後，楊君正來接我，我們有在桃園地檢署外面遇到張雲杰，張雲杰就跟在我們後面，並把我們攔下來，問我們能不能幫他一些事，然後我們的身分證資料就被張雲杰拿走了，並且各逼著簽1張300萬的本票，張雲杰恐嚇我們說，如果不幫他做事的話，他就會把本票拿去法院裁定，要我們賠這筆錢，我們就開始幫張雲杰做事了，本案車輛是張雲杰拿楊君正的證件去網路上租車的，車租到後交給我，我才會在108年10月4日搭載蕭博胤去領錢等語（見偵卷第251頁）；惟嗣於109年12月11日檢察官偵訊時證稱：本案車輛是張雲杰交給我使用，租的時候是張雲杰帶我去牽車的，當時車門已經開了，但是是我操作APP還車的，我們當時是用楊君正的身分證和密碼租車的，因為我和楊君正都有簽本票給張雲杰，上面都有身分證，我簽了100萬或200萬的本票。我認為楊君正有同意讓我們用(身分證去租車)，他自己也有以APP租車的方式，租其他車輛去使用，楊君正在被警察抓之前同意的，他申請完後，把身分證跟密碼交給我們，身分證我們早就知道了，108年10月4日我和蕭博胤領完被害人的錢後，錢是交給張雲杰，我上面的收水只有張雲杰，張雲杰說我有欠他錢，但我沒有欠他錢等語（見偵緝卷第146頁至第147頁）；再於原審審理時更易前詞證稱：我於地檢署檢察官前具結陳述，稱張雲杰把卡片給我，我把卡片給蕭博胤，請他去領錢，領完之後給我，我再給張雲杰，此部分陳述不是事實，我是拿錢給楊君正，我因為跟張雲杰有金錢上糾紛，在偵查中挾怨報復，才會在具結後向檢察官為虛偽陳述。車手蕭博胤領完錢後把錢給我，我再給楊君正，是公司的人說要給楊君正，有交給我的部分，我都是交給楊君正；本案車輛是用楊君正名字租的，但誰拿楊君正的證件去租車的，我也不知道，我之前說是張雲杰拿楊君正的證件去租車也是具結後為虛偽陳述。我真的有欠張雲杰10萬元，所以我有簽本票給張雲杰，但這跟楊君正用他的身分證租車沒有關係，我當時這樣講，是想推給張雲杰，我在偵查中講的都是偽證；張雲杰沒有把我們押到林口山區簽本票，沒有跟我們一起當車手或參與詐騙集團等語（見原審卷第259頁至第266頁）。從而，陳慶隆就被告有無使用楊君正之身分證租車、有無參與詐欺集團而向其收取詐欺款項，甚而就自己有無積欠被告債務等節，均顯互相齟齬，反覆不一，是陳慶隆前於檢察官偵訊時證述被告有參與本案犯行，憑信性即屬薄弱，無法採取。揆諸上開說明，自難以陳慶隆有瑕疵之陳述，遽為被告不利之認定。
　㈣再查，蕭博胤於檢察官偵訊時供稱：我不認識張雲杰，陳慶隆是我去網咖的朋友介紹認識的，我從108年9月21日開始幫陳慶隆領錢，108年10月4日晚上，我本來在中永和那邊領，後來陳慶隆開車載我去萬華，叫我去領錢。當時車上還有蕭宗靖，但蕭宗靖沒有領錢。領錢的密碼跟要領多少錢，都是陳慶隆跟我講的，錢領完之後，陳慶隆會把車停在定點，不會離我太遠，我領完錢就把錢跟卡片交給他等語（見偵卷第298頁），然依蕭博胤之證述，僅可證明其係依陳慶隆之指示提款，尚無法證明其提款之舉與被告有何關聯。復依和雲行動服務股份有限公司汽車出租單上，「牌照號碼」欄所載車號為000-0000號，「承租人姓名/共同承租人1」欄所載姓名為楊君正，「承租人確認簽名」及「承租人簽名」欄所簽姓名亦為楊君正，此固有和雲行動服務股份有限公司汽車出租單在卷可稽（見原審卷第49頁），惟參以陳慶隆於檢察官偵訊時結證：是我操作APP去還車的，是用別人的身分證跟密碼登入的，APP可以在很多手機上安裝，且同一帳號可以在多部手機上使用等語（見偵卷第169頁）；復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本案車輛是用楊君正名字租的，誰拿楊君正的證件去租車的，我也不知道，我手機APP打開就是楊君正的帳號密碼，手機的APP都是我在操作，帳號、密碼，我跟楊君正都會用，楊君正自己也會用那個帳號密碼租車等語（見原審卷第262頁）；對照楊君正於檢察官偵訊時證稱：該汽車出租單上，承租人簽名欄位不是我簽的等語（見偵卷第278頁），可知和運公司之iRent應用程式，除辦理帳號、密碼過程須提供駕照資料外，租用車輛流程中並無從查證、比對實際簽立租車單據之人，是否即為申辦帳號之名義人，且任何知曉帳號、密碼之人，均可能透過不同手機裝置，輸入帳號、密碼而登入，並偽簽他人姓名以承租車輛，是亦難執此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復通觀卷內所附之證據，均不能勾稽、證明被告與本案詐欺集團具有何等關聯性，而蕭博胤之證述，亦不足作為陳慶隆、楊君正前開證述之補強證據。
七、綜上所述，公訴人所舉證據，尚有合理之懷疑存在，無從說服本院形成被告有罪之確信，原審認本件不能證明被告犯罪，因而為被告無罪之諭知，尚無不合。檢察官仍執詞提起上訴，惟並未提舉其他新事證以實其說，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職權告發：
　　按公務員因執行職務知有犯罪嫌疑者，應為告發，刑事訴訟法第241條定有明文。經查，陳慶隆於111年1月13日在原審審理中供前具結，而就與被告被訴偽造文書、加重詐欺取財、參與犯罪組織及洗錢犯行之有重要關係之事項，證述：事實上把卡片交給我和我上繳車手所得之人都不是張雲杰，我錢是交給楊君正，因為我和張雲杰有金錢上的糾紛，我在偵查中是挾怨報復，才會在具結後在偵查中向檢察官為虛偽陳述等語（見原審卷第260頁至第261頁、第267頁），其上開證述與其於檢察官偵查時供前具結而證述之內容迥異，足見其就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為虛偽之陳述，似有涉犯刑法第168條之偽證罪嫌，此部分應由檢察官另為適法之處理，併此指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鄭東峯提起公訴，檢察官謝志明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8 　　月　　30　　日
                  刑事第二十庭  審判長法　官  張紹省
　　　　　　　　　　　　　　　　　　　法　官  吳祚丞
　　　　　　　　　　　　　　　　　　　法　官  蕭世昌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被告不得上訴。
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惟須受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限制。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
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
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
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
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
三、判決違背判例。
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至第379條、第393條第1款規定，於前項案件
之審理，不適用之。
                                      書記官　吳建甫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8 　　月　　30　　日
附表：
編號 告訴人 詐欺方式 匯款時間 (108年) 匯款金額 詐騙帳戶 提領時間 108年 提領地點 提領金額 （新臺幣） 卷證頁數 1 郭佩瑱 佯冒網購客服人員、台新銀行專員表示身分遭盜用購物，須依指示至ATM提款機操作取消購買云云。 10月4日 18時49分許 1萬6,998元 中華郵政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10月4日 19時2分許 臺北市○○區○○路000號華南銀行雙園分行ATM提款機 2萬元 ⒈告訴人郭佩瑱之證述（偵卷第119至123頁） ⒉郭佩瑱之台新銀行自動櫃員機交易明細（偵卷第135頁） ⒊郭佩瑱之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金華派出所受理刑事案件報案三聯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偵卷第124至128頁、第133頁、第139頁） ⒋簡志遠之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之開戶資料及歷史交易明細（偵卷第65至71頁、第77至83頁） ⒌提款機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偵卷第73至76頁）       10月4日 19時3分許  1萬2,700元  2 洪子涵 假稱購買商品公司、銀行客服人員，表示需依指示操作以解除付款訂單。 10月4日 18時59分許 1萬3,013元     ⒈告訴人洪子涵之證述（偵卷第87至90頁） ⒉洪子涵之網路銀行匯款畫面（偵卷第96至97頁） ⒊洪子涵之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重分局三重派出所陳報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報案三聯單、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及165專線協請金融機構暫行圈存疑似詐欺款項通報單（偵卷第85頁、第91至95頁、第99至101頁） ⒋簡志遠之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之開戶資料及歷史交易明細（偵卷第65至71頁、第77至83頁） ⒌提款機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偵卷第73至76頁）    10月4日 19時01分許 2,020元      3 丁嘉慧 佯裝網購賣家表示商品消費資料誤植，須依指示操作避免信用卡遭盜刷。 10月4日 19時14分許 1萬2,987元  10月4日 19時24分許 臺北市○○區○○路00號全家超商公園門市ATM提款機 1萬3,000元 ⒈告訴人丁嘉慧之證述（偵卷第105至108頁） ⒉丁嘉慧之網路銀行匯款畫面（偵卷第113頁） ⒊丁嘉慧之彰化縣警察局和美分局線西分駐所陳報單、受理詐欺案件檢核表、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報案三聯單、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及刑案紀錄表（偵卷第103至104頁、第109至111頁、第114至117頁） ⒋簡志遠之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之開戶資料及歷史交易明細（偵卷第65至71頁、第77至83頁） ⒌提款機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偵卷第73至76頁） 





